
一一一一 、、、、 進 口 貨 物 部 分進 口 貨 物 部 分進 口 貨 物 部 分進 口 貨 物 部 分     

(一 ) 倉 儲 業 對 進 口 貨 物 之 進 倉 ， 係 依 據 運 輸 業 者 傳 輸 之 進 口 艙 單 （ 簡         

5101、簡 5101S）訊 息 或 書 面 表 格、普 通 卸 貨 准 單（ 簡 5158）、特 別 准 單（ 簡

5160）、貨 櫃（ 物 ）運 送 單（ 簡 5165）、進 口 貨 櫃 清 單（ 簡 5166）等 辦 理 進

倉 ， 點 收 貨 物 後 以 進 口 貨 物 進 倉 資 料 訊 息 （ 簡 5102、 簡 5102S） 傳 送 海 關 。  

(二 ) 海 運 貨 物 如 有 短 卸 情 事 者 ， 倉 儲 業 者 傳 輸 進 口 貨 物 進 倉 資 料 (簡 5102S)， 配

合 運 輸 業 者 傳 輸 海 運 進 口 貨 物 短 溢 卸 報 告 (簡 5162)至 海 關 ； 除 業 者 採 EDI 傳

輸 方 式 外 ， 原 有 人 工 申 報 方 式 仍 可 使 用 ； 空 運 貨 物 短 溢 卸 申 報 ， 以 進 （ 轉 ）

口 貨 物 進 倉 資 料（ 5102）進 口 貨 物 短 溢 卸 報 告 (簡 5103）傳 送 海 關。如 有 破 損

(海 運 )、異 常 (空 運 )情 事，空 運 貨 物 以 進 口 貨 物 進 倉 異 常 報 告 (簡 5104)，海 運

貨 物 以 海 運 進 口 貨 物 破 損 報 告 (簡 5163)書 面 遞 送 海 關 。   

(三 ) 進 口 貨 物 報 關 後 ， 經 核 定 為 C3(應 審 應 驗 )者 ， 海 關 以 海 關 查 驗 貨 物 通 知 訊

息 或 表 格 （ 簡 5109、 簡 5109S） 通 知 倉 儲 業 配 合 （ 整 裝 貨 櫃 配 合 吊 櫃 ） 。 如

貨 櫃 集 散 站 無 法 即 時 配 合 時，則 以 無 法 吊 櫃 通 知（ 簡 5168）訊 息 及 表 格 通 知

報 關 業 者 及 海 關 ， 辦 理 次 一 班 派 驗 。   

(四 ) 海 關 放 行 以 進 口 貨 物 電 腦 放 行 通 知 訊 息 或 書 面（ 簡 5116、簡 5116S、簡 5118、

簡 5119）通 知 倉 儲 業 准 予 放 行 提 貨，倉 儲 業 放 行 提 貨 完 畢 之 翌 日 以 進 口 貨 物

出 倉 資 料 （ 簡 5117、 簡 5117S、 簡 5117X） 訊 息 傳 送 海 關 。  

 (五 ) 以 上 訊 息 如 海 關 檢 查 錯 誤 則 以 倉 儲 業 或 運 輸 業 申 報 訊 息 回 覆 通 知 或 駁 回

通 知 （ 簡 5108、 簡 5108S） 訊 息 通 知 倉 儲 業 或 運 輸 業 重 新 處 理 。  

 


